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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樂滅草得依農藥管理法申請擴大使用範圍登記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本部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83年7月30日83農糧字第3020441A

號函「樂滅草不接受增加作物範圍之申請」部分，自即日停
止適用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北市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
會、作物永續發展協會台灣分會、本部農糧署、本部農業試驗所、本部農業藥
物試驗所、本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、本部苗栗區農業改良場、本部臺中區農業
改良場、本部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、本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、本部花蓮區農業改
良場、本部臺東區農業改良場、本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、本部種苗改良繁殖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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